
杭州市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
市可再生协 〔2026〕4 号

关于发布《零碳小微园区创建指南》和《零碳工厂（非重

点排放行业）创建指南》两项团体标准的公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杭州市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经专家论证立项、公开征求意见和组织专家审查会等相关程序，现将团体

标准《零碳小微园区创建指南》（T/HZREA 001—2026）和《零碳工厂（非

重点排放行业）创建指南》（T/HZREA 002—2026）予以发布，自 2026

年 3 月 3日起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杭州市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

2026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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